附件2:

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公开遴选确定乙方为校园水果服务提供商。为确保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协调一致，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服务期限：1学年（两个学期），即自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起至2021年秋季学期结束，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二条  服务提供地点：服务提供地点：目前在西苑食堂底楼西侧（原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面积约66平方米。学校二期后勤服务场地交付使用后学校确定的地点有变更则搬迁到新地点。
第三条  可使用设备设施：现有：售货架（中岛架）一组、格子架一组、奥克期空调（立式）1台。
第四条  营业时间要求：晚上10:00前停止营业。
第五条  场地租赁费： ⅩⅩⅩ 元/学年（两个学期），人民币大写：ⅩⅩⅩ元整。
场地租赁费按学期缴纳，在每学期开学满1月后3日内（如遇节假日顺延）到学校财务室缴纳本学期场地租赁费。

第六条  乙方在签订协议前向甲方缴纳履约和设备及场地使用保证金伍仟元整。
第七条  乙方承诺：

1、乙方自行采购、售卖水果，不超范围经营，资金自行管理，自负盈亏。

2、电费自付，按时缴纳电费和场地使用费。
3、充分保障学生需求，不在合作期内随意停止供货。所有水果售价均不高于眉山市区平均售价（以市区内5个农贸市场或集市售价均价为标准）。

4、对提供的水果食品安全负全责，不销售腐烂变质产品。

5、按规定办理完成营业执照等法律规定经营所需证照。

6、爱惜所用设备设施，损坏照价赔偿。

7、自行准备其他所需的设备设施，不损坏建筑物结构和内部原有设备设施。服务提供期结束后，按照来修去丢原则，自行搬离、处理，学校不做收购等处理。

8、如是校内职工，则不因向学生提供水果供应服务影响在校内的工作。
9、、服从学校管理，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10、遵守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及学校的新冠疫情防控规定。
第八条   随时保持水果店内外卫生整洁。自行将店内经营产生的垃圾运输到学校垃圾地库。
第九条   工作人员车辆和运送货物车辆外表干净。

第十条   如有未尽事项，通过双方协调解决。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肆份，乙方壹份，同具法律效力。
甲方：（章）                 乙方（手印）：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